
受害人讲述：太平间出错导致亲属烧错遗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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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大学子发明智能轮椅

获国际大奖

不仅可以爬楼梯

还能当家电遥控器

据大河报消息 轮椅不仅可

以爬楼梯，还能控制家电、视频通

话，这不是科幻电影，而是郑州大

学学生发明的一种智能轮椅。

7 月 8 日， 在国际大学生物

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，这

个发明摘得了最高奖一等奖。 总

决赛在北京中国科技馆举行，有

从中、美、德、日等 20 个国家上千

支队伍中选拔出的 32 支代表队

参加。

“Amazing（令人惊奇）！ In-

credible（不可思议）！ ”比赛现场，

智能轮椅让一些外国评委感叹不

已。

“我们设计的智能轮椅，能自

动爬楼梯， 过程中还能保持座椅

处于水平状态。”郑州大学大三学

生侯九霄介绍， 这款智能机器人

轮椅有个控制系统， 综合考虑了

残疾人上下楼梯的困难， 通过改

变轮子重心， 保持轮椅处于水平

状态。实践显示，公共场所的楼梯

都适用。

此外， 智能轮椅安装了液晶

显示屏，采用了触摸屏技术。“残

疾人坐在轮椅上利用无线网络即

可轻松控制家电， 完成一切网络

通信、在线视频等各种需求。 ”侯

九霄说，“下一步我们将考虑如何

把它推向社会。 ”

据郑州大学教务处刘一飞老

师介绍，为鼓励学生创新，郑州大

学每年拨出 200 万元专款用于学

生各类创新性实验实践活动，为

大学生创新实验实践活动提供经

费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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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12 月 29 日， 宛城区法院开庭审理

了此案，作出被告黄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，

原告承担次要责任， 承担比例以 7∶3 划分，安

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 医院不承担责任的

一审判决， 支持了原告提出的精神抚慰金等要

求，判决被告黄建应赔偿原告 25402.90元。

今年 1 月 3 日，一审判决后，丁小娟等原告

不服，上诉到南阳市中级法院。 太平间承包人黄

建也提出了反诉。

7 月 9 日， 南阳市中级法院终审审理后认

为， 丁小娟等人在向黄建所开办的殡葬服务站

交付相关费用后， 双方形成了保管服务合同关

系，黄建应承担逝者遗体保管义务。 由于黄建经

营管理混乱，造成逝者遗体错烧，应承担主要赔

偿责任，同时，安平公司作为太平间的产权所有

者，对黄建的经营监管不力，导致事故发生，有

一定过错，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该事件造成了丁小娟等人的精神损害，黄

建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。 但丁小娟等人在该事

件中未尽到注意义务， 对该项损失也应承担一

定的责任。 南阳市中级法院遂作出终审判决：撤

销一审判决，改判黄建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

赔偿原告丁小娟等人经济损失 44902.9 元，南阳

市安平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。 （据《大河报》）

4 8 岁下岗职工

名下多出一张信用卡

还透支了 6 万多元

据河南商报消息 48 岁下岗职工徐建

中的名下莫名其妙多出一张信用卡，卡上透

支了 6万余元。民警说这是民事纠纷，够不上

立案标准；银行称确实有他的身份信息，但查

不到 6年前的开卡申请资料； 信用卡中心表

示会妥善解决这件事，但需要时间。

名下多出一张信用卡

7 月 7 日下午 3 时许， 郑州市民徐建中

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 徐建中的妻子宁女士

接待了他们。

“这俩人手里拿着一张 A4 纸，上面印着

我们一家三口的姓名、住址和身份证号。 他

们说老徐 6年前办了一张信用卡， 现在透支

6 万多块钱，他们受银行总部委托，来核实一

下。 ”宁女士说。

宁女士说，她和老徐 10 年前下岗，从那

以后一直靠做零工补贴家用，“6 万块放在一

块儿是啥样我都不知道”。

宁女士赶紧给徐建中打电话，让他赶快

回家。 徐建中一听，怀疑这俩人是骗子，让妻

子和儿子拦住他们，并拨打 110报警。

可民警到现场问了半个多小时后说，这

属于民事纠纷，够不上立案标准。

确实有这张卡，但没有用户申请资料

7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，记者跟徐建中

来到位于陇海路上的该银行营业网点。

“银行确实留有徐先生的身份信息，但查

不到 6年前的开卡申请资料。 要查询详细资

料，需要向总部发函申请。 ”业务员说。

11 时 30 分许， 记者与徐建中一起来到

该行信用卡郑州营销中心，该中心综合室的

曹经理让徐建中填写一份“未办卡声明书”。

曹经理说，他们会尽快与信用卡中心其

他部门沟通，并向总部发函提交查询申请。

“有这份声明，银行会将徐先生的个人诚

信信息进行处理，贷款、储蓄都不受影响。 ”

曹经理说。

火化埋葬 6 天后

发现烧错遗体了

法院终审判决太平间承包人赔亡者亲属 4万余元

核心提示

由于医院太平间管理混乱，导致两个家庭在处理亲人遗体时出现差

错，一家将另一家死去的亲人遗体错烧后埋葬，引发了一场侵权纠纷案。

7 月 9 日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太平间承包人向死者亲属

赔偿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 4 万余元。

据死者女儿丁小娟讲，2009 年 1 月 24 日，

其父病故，遗体被送至南阳市某医院太平间。 第

二天，亲属们在太平间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将父

亲遗体拉走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后，将遗体

进行火化并安葬。6天后，他们兄妹才得知，火化

的并不是他们的父亲， 而是也在此存放的高某

的遗体。 后经派出所调解，他们与高某的亲属达

成协议，归还高某的骨灰，高某的亲属不再追究

丁家的责任。 协议达成后，他们将已安葬多日的

高某骨灰归还高家，又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埋葬。

“事后得知太平间承包人给高家赔偿精神

损失费 65000 元。 ”丁小娟讲，愤怒的亲属们去

找医院太平间承包人黄建， 要求对此事给予说

法并赔偿，但对方一直不给解决。 2010 年 2 月，

他们将黄建、 太平间产权人和医院一并告到南

阳市宛城区法院，请求依法判令：1.向原告方公

开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；2.三被告赔偿原告方直

接经济损失、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8.5万元。

法院判决：太平间承包人赔偿亡者亲属 4万余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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